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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见证神迹 感谢大法 
我是河北省沧州市人，因

我婆婆修炼法轮功，上孝敬老

人，下疼爱子孙，我虽然嫁进

她家没几年的时间，从婆婆身

上见证了法轮大法好。 
今年春天丈夫上卫生间，

一岁半的儿子随后跟到门口，

丈夫随手把门关上 ，只听孩子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由于小

手正扶着门，大拇指被撵在门缝里，当时手指薄薄的象一片纸，

我们夫妻二人抱起孩子开车直奔医院…… 
想起婆婆告诉的危难来时要念“法轮大法好”，我在心里

一遍接一遍的念着，并且求师父保护，到医院拍完片子，大夫

告诉孩子的手指一切正常，回家吧。 
这真是天大的神迹！在此感谢法轮大法师父对孩子的关

照，我们全家一定会继续洪扬“法轮大法好”！ 
二十万元没有治好的病好了 
我叫小玉，三十六岁，零三年我患有严重的再生障碍性贫

血，行走困难，生活不能自理，上下楼都是丈夫背着，心情极

度的痛苦。万般无奈，凑钱住进了医院。经过半年的治疗病情

没有好转，浑身仍然无力，面黄肌瘦，已确诊为造血功能坏死。

每月都靠输三四袋血来维持生命。最后医生说：出院回家吧！

你这病我们已经尽力了！多方求医，前后花去二十多万元钱。

走投无路时，幸遇法轮功学员。她告诉我，你诚心念 “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奇迹一定会出现的。 
我当时知道法轮功是受迫害的，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

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就这样不停的念呀！ 
大概一个星期后，我觉得身上有劲了，病情开始慢慢好转

了。后来又排出来了三～四块大血块。越来越感到身体轻松有

劲，生活慢慢自理了。 
过一段时间，到医院一检查，说我没有病了，造血功能恢

复了正常，这真是奇迹啊！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内心的喜悦，

不知道该怎样报答慈悲伟大的法轮功师父之恩。这里请接受我

最最真心的跪拜，谢谢！◇ 

那是二零零一年三月份

的一天，天下着小雨，安徽省

亳州市某村的年轻人小杨开

着农用车去运药材，回到家清

点货物时，才发现少了一包白

术，他着急了：一包白术价值

两千元，掉路上很可能就被人

捡走了，去找也白找。可他转

念又想：咱农村人挣上两千元

不容易，还是去找一趟试试吧。 
小杨开着车往前找，突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有包东西被一张

塑料布盖着，旁边站着一位中年男子，身上被雨水淋湿，看样

子在雨中等了很长时间。上前一问，原来这位中年男子捡到了

自己掉的那包白术！小杨太激动了，为表示感谢，他掏钱给那

男子，对方不要，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李洪志师父让我们

做一个好人，事事为别人着想，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说

着话，中年男子平静的帮小杨把那包药材装上了车，然后披上

师父让我们做一个好人 

他们福真大 

塑料布走了。小杨想：炼法轮功的人不为名，不

图利，这样的好人难找呀。 
回村后，小杨马上把这事告诉了全村人。大

伙都说：“炼法轮功的人好！电视和报纸上诬蔑

法轮功的报导我们都不信。” 
几年过去了，小杨至今对这事还记的真真切

切，共产党为抹黑法轮功而编的那些瞎话，在法

轮功修炼人面前一下子就现原形了。◇ 

西班牙法庭以酷刑及群体灭绝
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中共高官 

【明慧网二零零

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西班牙国家法庭近日

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

的裁定，决定以“群

体灭绝罪”及“酷刑

罪”，起诉包括中共

前党魁江泽民在内的

五名中共高官。法院 

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二

十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

学员的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

轮功群众施行“从名誉上搞臭、从经济上搞垮、

从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等灭

绝政策，导致十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遭酷刑、失

踪、被活摘器官、被用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据

悉，与江泽民同案的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

官正等四名中共高官皆为江泽民的死党，对这场

迫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着不可逃脱的罪责。

对于法庭的裁定，被告有四至六周的时间回

应。届时，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有签订

引渡条款的国家，西班牙可依法将被告引渡到西

班牙国内。这项裁决是根据“普遍管辖原则”

（Universal Jurisdiction）法条；无论被告是

在何处犯罪，本法条允许各国法院审理群体灭绝

罪及反人类罪的被告。 

“人权法律协会”卡洛斯·伊格雷西雅斯律

师表示：“西班牙法官所做出的一项历史性的判

决，意味着这些犯下如此残忍罪行的中共头目，

越来越走近对他们的公正裁决。犯下群体灭绝罪

与酷刑罪的人，不只是对中国社会，而且是对整

个国际社会上犯罪。西班牙正在成为捍卫人权及

普世正义的先锋。”◇ 



法轮功，否则就判刑。 

零八年八月一日，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王长久和

于集乡政府、派出所人员，闯入于集镇南徐王村法轮

功学员李万庆家，将其绑架。李万庆已被非法劳教一

年半。 

迫害以上法轮功学员的人有：刘宪文：县政法委

书记；陈学君：县政法委副书记；陈志明：吴桥副县

长兼公安局长；李立平：县公安局副书记主管综合治

理；王长久：县公安国保大队长；梁永刚：县国保大

队副队长；何勇：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干警；翟晓东：

县检察院起诉科长；赵志堂：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王

玉恒： 县法院刑庭庭长；胡胜军：原梁集派出所长，

现看守所所长。张庆祥：原梁集武装部长；何善义：

梁集乡派出所协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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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媒体编造各种谎言栽

赃诬陷法轮功，其中毒害人最深的是 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导演的一场震惊世界的骗局--

天安门自焚伪案！把“焦点访谈”录像镜头放慢便

可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是被警察用重物击

打头部倒下的。图 1、刘头部受重击 图 2、击打后

飞出的重物 图 3、击打者仍保持用力姿势 图 4、被

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后四天就能 

   1     2    3     4     5 

接受采访并能唱歌，这可能吗？图 5、录像中王进

东衣服面部都被烧坏，而放在两腿中间装有汽油的

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最易燃烧的头发还长在头上。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2001 年 8 月在联合国会

议上的正式声明指出：“中共企图以今年一月二

十三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来诬陷法轮功。

我们得到一份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该政

府一手导演的。”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河北吴桥县法轮功学员遭迫害 

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以吴桥县国保大队警察梁

永刚为首的七八个人，闯入法轮功学员李金英家，当时

李金英不在家。梁永刚请示县公安局副书记李立平，李

下令抄家。警察们抄走李金英的法轮功书籍等。 

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晚，吴桥县梁集乡邵庄村法轮

功学员孙关信，遭县国保大队和梁集镇派出所警察们骚

扰。 

零八年八月二日，吴桥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王长久

和梁集乡政府、派出所人员，非法闯入北徐王法轮功学

员吴福和家，抄走部分私人财产，并绑架了吴福和。在

吴桥县看守所，吴福和被关押十一个月，经家人多方送

礼请客后释放。期间，吴桥县法院原刑庭庭长梁保明和

新任刑庭庭长王玉恒与公安局联手逼迫吴福和放弃修炼

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王永航律师被非法判刑七年 
师证也被中共司法当局扣押至今。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六日，王永航

律师为法轮功修炼者丛日旭作无罪

辩护，再次触怒中共。二零零九年七

月四日，王永航律师被闯入家中的警

察带走。此次非法抓捕行动据知情人

反映是周永康亲自下令，之前已对王

永航律师进行过跟踪、拍照。同时被

带走的还有王永航的妻子、法轮功修

炼者于晓艳。当时王永航年近八十岁

的母亲也遭到粗暴执法、恐吓与惊

吓。 
王永航被二十几个警察殴打致

腿骨骨折，因治疗拖延，造成骨折错

位，局部皮肤出现破损伴感染，伤口

处严重感染，伤势恶化。八月十日他

被送到中心医院手术，即使在医院他

也遭到国安警察的严密监视，妻子要

求探视被拒，处境非常恶劣。王永航

是又一位因在法轮功问题上因言获

罪、因伸张正义被入狱的律师。◇ 
 

王律师在其发表于大纪元网站

的文章《昔日铸大错，如今宜速清

遗祸》中，针对中共当局以“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实施罪”施加于法轮功信仰者的致

命错误，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

人民法院，以公开信的方式进行呼

吁，期望司法权力者能够顾及最起

码的法律尊严。 

文中称：九年来发生的事实表

明，昨天法轮功信仰者所遭遇的法

律困境，今天就可能不同程度地重

复发生在其他群体身上；法轮功信

仰者所经受的法律保障缺失的状

况，已经成为中国自一九九九年以

来这段立法和司法道路的真实缩

影；用刑法 300 条第一款对待法轮

功信仰者，其荒唐与错误，足令大

陆整个司法界蒙羞千古。 

其后，他所在的律师所迫于压

力解除了与他的聘用关系，他的律

（明慧通

讯 员 辽 宁 报

导）二零零九

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上午，有

目击者目睹大

连律师王永航

被送至大连沙

河 口 法 院 开

庭。法庭非法

宣判王永航七 
年徒刑，诬陷的罪名是“利用××破

坏法律实施”。 
王永航，男，原辽宁乾均律师事

务所律师，三十六岁，二零零七年起

多次为法轮功修炼者提供法律援助。

二零零八年五月他发表致胡、温的公

开信，指出以刑罚手段对待法轮功信

仰者的违法性，要求当局立即改正自

一九九九年来的错误判决，释放所有

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信仰者。 
 


